附件⒎

推 荐 项 目 形 式 审 查 注 意 事 项

各推荐单位在对项目形式审查时，凡存在以下问题的项目，要求项目完成单位作出更正、补充。更正、补充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推荐。

	□1．推荐奖类、项目类型、专业评审组不合适

□2．不符合省科技奖的评审范围

□3．项目不是由符合规定的单位和专家推荐

□4．属于重复推荐（与往年获奖项目内容重复）

□5．项目名称不确切或过长（超过30个汉字）

□6．未办理省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登记

□7．成果应用于实践或论文和专著公开发表、出版时间不到一年（至2004/3/31止）

□8．推荐书栏目填写不详或错误（如：学科专业类别、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等）

· 9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存在知识产权权属争议

□10．知识产权栏目证号错误或填写不确切

□11．未附上反映知识产权情况的证明材料

 
	□12．提供的知识产权状况证明为无效证明

□13．主要完成人不符合规定要求（如：与评价证明、主要论著作者不符等，又未附有关说明）

□14．主要完成人相对应的主要贡献填写不详细, 或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不全或欠本人亲笔签名

□15．主要完成单位不是法人单位

□16．主要完成单位与成果评价证明的完成单位不符，又未提供有关证明（如：由第二完成单位报奖）

□17．主要完成单位的主要贡献填写不清或欠盖章

□18．经济效益的统计不符合规定

□19．推荐意见栏填写不详或推荐单位未盖章 

□20．推荐书格式不符合规定或未装订成册

□21．推荐书及附件少于规定份数 （一式6份）

	基础研究项目：

· 22．缺少项目的主要论著复印件

□23．主要论著发表的时间未满一年或形式不符合规定

· 24．缺少被他人引用检索的复印件

· 25．缺少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的综合评价意见
	技术发明项目：

□26．缺少发明专利证书及发明权利要求书或查新     报告

□27．委托的查新单位不是指定单位

□28．查新报告格式不符合要求

	□29．缺少成果应用证明

□30．所出具的应用证明不符合要求或未盖章

□31．药品、食品、医用材料、医疗器械、农药、动植物品种、肥料、压力容器等特殊专业的项目，以及涉及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方面的项目无审批材料和证明文件

□32．缺少成果评价证明（如：鉴定、验收、评审、评估、专利授权、行业准入证等）

□33．评价证明不符合要求（如：不完整或未盖章）

□34．组织鉴定单位不符合要求（见《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）

□35．主要完成人同时是该项目成果的鉴定委员

□36．鉴定委员中超过一人为项目完成单位人员

· 37．鉴定时间过长（2001年之前）
· 38．缺少实验动物合格证或合格证不符合要求

· 39．缺少动物实验条件合格证或合格证不符合要求
□40．存在其他有关问题


